
□颜梅生

■女工怀孕后，
单位不能变更工作地点？

■女工要保胎，
单位必须调整工作岗位？

■女工产假中，
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现如今， 大家对家具的要求
越来越高， 不同类型的家具也会
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田园风
格、 乡村风格、 美式风格等受到
了大家的喜爱。 近日， 延庆工商
分局就接到一起关于家具整体有
问题的投诉， 在工商干部的帮助
下， 顺利为消费者张先生办理了
退款。

典型案例：
家住延庆的消费者张先生前

不久在延庆某家具城购买了茶
几 、 酒柜等一套古典风格的家
具， 本来就期待着把家中装饰一
新， 谁曾想收到货时， 张先生发
现柜子的有些部位结构变形， 而
且非常明显， 影响了家具的整体
效果。

张先生来到家具城要求退
货， 家具城的销售人员称只能给
张先生退损坏的那一件， 但张先
生认为， 如果柜子没了， 家具的
整体风格就得不到保证， 而且也
不好看， 要求全部退掉， 家具城
不同意。 无奈之下， 消费者张先
生来到延庆工商分局延庆工商所
进行投诉， 工商干部在了解到张
先生的情况后， 立刻来到家具城
进行调解。 通过多次沟通和对经
营者的劝导。 最终， 商家同意为
消费者退款， 共退还消费者张先
生货款9972元， 张先生对调解结
果表示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在购买家具时， 应该注
意以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的家具店 。
消费者选购家具时， 应首选证照
齐全， 信誉良好的家具店。 在这
种家具店购买的商品相对正规，
而且品质有保障， 可以享受到保
养和维修服务。

第二， 切莫贪图便宜。 市场
上出售的家具因其风格不同， 价
格也不同， 有些家具打着 “田园
风格” 的旗帜， 其实销售的都是
有些旧的布艺沙发或草编质感的
柜子， 质量都与其他材质的有差
别。 消费者选购家具的时候， 一
定要擦亮双眼， 认准质量再进行
购买切莫贪图便宜。

第三， 留存相关票据。 消费
者在确定好想买的家具后， 应该
留存好付款的凭证及相关票据，
由于家具的价钱比一般商品稍
高， 消费者一定要和销售人员咨
询好如何保养及如何退换货等情
况。

消费者在选购家具后， 如果
出现消费纠纷， 可以到附近的工
商部门进行维权。

新购家具有瑕疵
工商调解退全款

马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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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在职场打拼的女性越
来越多。 基于女职工自身生理特
征等方面的先天弱势， 法院在处
理涉女职工劳动争议案件时大都
坚持遵循妇女权益保护优先原
则， 女职工通过诉讼维权的状况
已有良好态势。 然而， 部分女职
工尤其是 “三期” （怀孕期、 生
育期、 哺乳期） 女职工， 由于对
法律规定认识不足， 陷入了维权
误区， 有的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处
理问题， 最终使自己陷入不利境
地 。 下面 ， 笔者将结合典型事
例， 就 “三期” 女工维权中常见
的一些误区进行简要分析， 以便
女职工依法、 理性维权。

误区1
女工 “三期” 期间
单位不能变更工作地点

姜某曾系某全国连锁酒店北
京分店店长。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约定： 姜某同意根据公司工作
需要， 在全国从事酒店服务岗位
工作； 公司根据工作需要， 结合
姜某的能力或工作表现可以变更
其工作岗位或职务并相应变更劳
动报酬。 工作一年后， 公司要求
姜某前往哈尔滨某店从事新店筹
备工作， 姜某以身体不适为由拒
绝， 之后公司又要姜某前往上海
某店工作， 姜某以自己已怀孕为
由再次拒绝， 并以个人原因为由
申请离职。 姜某认为其是被迫离
职， 遂将公司诉至法院， 索要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法官讲法：
《劳动合同法》 第35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
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
更劳动合同 ， 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17条
的规定，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属
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因此工

作地点的变更属于影响劳动者权
利义务的实质性变更， 用人单位
变更劳动者工作地点原则上应征
得其同意确认或者基于其他合法
合理的理由。 本案中， 双方已经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姜某同意根据
公司工作需要， 在全国从事酒店
服务岗位工作。 由此， 公司对姜
某工作地点的调整是在没有降低
姜某的职位和工资待遇的情况
下， 正常行使人事管理权的合法
行为， 亦符合劳动合同约定。 尽
管姜某已经怀孕， 除非有其他正
当理由， 否则姜某应当服从公司
安排， 姜某不接受工作地点调整
而离职并非 “被迫离职”， 公司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实践中，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般是用人单位
提前制作的格式条款。 迫于就业
压力， 为了能够顺利入职， 许多
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时往往比较草率， 几乎不看就
签字。 此时， 女职工应该提高法
律意识， 不要随意签订一些具有
承诺或放弃权利性质的文件。

误区2
女工 “三期” 期间
单位必须调整工作岗位

郑某于2013年6月担任某百
货公司收银员。 入职两个月后，
郑某怀孕， 并以存在先兆性流产
迹象需要保胎为由连续休病假4
个月。 再上班两星期之后， 郑某
又以感冒发烧等为由休病假2个
月。 之后， 公司经向有关医院核
实发现 ， 郑某提交的13张假条
中， 有4张是伪造的， 共涉及60
个工作日。 为此， 公司作出了开
除郑某的决定， 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 并起诉要求郑某返还提交虚
假病假条期间的工资。 案件审理
中， 郑某称其开具假病假条的原
因是收银员工作要面对电脑， 怕

电脑辐射影响胎儿健康， 要求公
司给其调岗。 公司表示可以给郑
某调班 ， 但无法调岗 。 无奈之
下， 郑某才出此下策。

法官讲法：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第6条的规定， 女职工在
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 用人单
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 予
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
适应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
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
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并应
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
时间。 对怀孕女职工给予上述特
别保护的原因在于， 某些从事特
定工作的女工怀孕以后， 可能会
面临履行正常工作职责的困难。

本案中， 郑某仅仅因为怕电
脑辐射影响胎儿健康， 便要求公
司给其调岗理由是不充分的。 因
为根据上述规定， 用人单位进行
工作岗位调整必须符合以下两个
条件： 一是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
应原劳动； 二是医疗机构出具相
关证明 。 只有具备以上两个条
件， 用人单位才有义务考虑女职
工的特殊身体状况， 为照顾女职
工而进行工作岗位调整。 这意味
着， 女职工不能单凭怀孕就无条
件地要求用人单位调整工作岗
位。 同时在用人单位不能或考虑
调整工作岗位期间， 女职工仍要
按照公司的考勤规定上下班， 否
则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误区3
女工 “三期” 期间
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

谢某于2012年8月担任某保
险代理公司人事专员。 2013年7
月， 谢某怀孕， 因身体不适， 向
公司申请休病假2个月。 2014年4
月， 谢某生育一子， 自此开始休

产假。 按照规定， 谢某可以享受
4个月产假。 谢某休产假过程中，
公司经向有关医院核实， 发现谢
某在怀孕期间提供的6张病假条
中， 有2张是假的， 共涉及14个
工作日。 因此公司以谢某无故旷
工为由作出开除谢某的决定， 并
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 谢某称公
司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没有规定
“员工提交假病假条公司有权予
以开除”， 且她尚处于 “三期”，
公司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为
此诉至法院，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法官讲法：
《劳动合同法》 第42条及第

45条规定 ， 女职工在孕期 、 产
期、 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不得以
通知解除和裁员解除的方式与其
解除劳动关系 ； 劳动合同届满
的，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女职工
孕产期及哺乳期届满。 但是， 如
果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
存在以下情形， 用人单位仍然可
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需支付
经济补偿金： 一是女职工在试用
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二
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三是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
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四是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 谢某提交假病假条
的行为已构成旷工， 严重违反了
公司的规章制度。 作为一个员工
以伪造病假假条的方式欺骗用人
单位， 这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
原则， 即使公司规章制度没有明
文规定， 也已触犯了劳动纪律，
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同
时这也告诫女职工不要拿 “三
期” 做保护伞， 因为权利与义务
是相对等的， 女性职工在享受法
律赋予的 “特别保护” 权利的同
时， 也要遵守相关法律义务， 否
则将丧失享受权利的机会。

法官： 女职工伪造病假条、 无故旷工等做法得不偿失 □徐秀丽 宗天娜

女职工“三期”维权需理性

廖女士是一家公司的仓库保
管员。 因公司拖欠她5个月的工
资共计16000元 ， 她多次催收未
果， 遂想到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
利自行解决， 从而将仓库中一些
较为热销的产品， 悄悄拿到市场
上销售， 从中获取16000元现金，
来抵扣自己应得的工资。

不料， 近日廖女士却被法院
以职务侵占罪 ， 判处拘役二个

月， 缓刑六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
2万元。 请问： 这是为何？

说法
廖女士确已构成职务侵占

罪。
根据 《刑法 》 第271条之规

定， 该罪是指公司、 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
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案中， 首先， 廖女士的行
为属于侵占。 本罪中的侵占， 包
括行为人以侵吞、 盗窃、 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
企业财物的行为。 的确， 公司拖
欠廖女士的工资属实， 公司也具
有支付的义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
廖女士便享有私自利用公司产品

来抵债的权利。
其次， 廖女士利用了职务上

的便利。 即廖女士之所以能够秘
密窃取公司较为热销的产品， 之
所以能够悄悄拿到市场上销售，
是因为其直接利用了自己作为仓
库保管员的便利条件。

再者， 廖女士所涉及的数额
16000元 ， 已达到 “数额较大 ”
的追诉起点。

自行拿单位财物折抵工资或构成犯罪


